对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公地悲剧”的解读

——以杭州梅家坞茶文化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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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公地悲剧”现象十分普遍。乡村旅游资源的产权属性决定了 “公地悲剧”产生的必然性，它导致了乡村旅游核心资源迅速耗损和旅游品牌资产快速衰减，并严重影响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杭州梅家坞茶文化村为例，分析了其中“公地悲剧”的演变情况，认为地方政府主导型、外来投资者主导和农村集体组织主导型三种制度模式都是解决乡村旅游中“公地悲剧”的基本思路，各自存在不同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绩效与局限，需要在立足自身情况基础上客观评价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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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体验经济在中国的兴起，乡村旅游由于适应了城市居民寻幽访古及休闲体验的需求而成为发展最为迅猛的旅游形态，特别是处于城市边缘区的古村镇（古村落），凭借其区位优势而成为近几年中国旅游的热点之一。但随着开发的深入，不论是政府主导的开发模式，还是外来投资者主导的模式，抑或是集体组织主导的模式，村民个体利益之间，以及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逐渐凸现，因村民追求短期个体利益所导致的乡村旅游核心资源迅速耗损和旅游品牌资产快速衰减的“公地悲剧”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1 乡村旅游中的“公地悲剧”及其表现形式

1.1 “公地悲剧”及其产生原因

英国科学家哈丁 [1]首次提出了“公地悲剧”这一概念并通过形象的例子对此加以解释：假设有一片公共牧场可供牧民们自由放牧，在缺乏使用限制机制的情况下，每个牧民所做的决策总是尽量多地放牧或者延长放牧时间，直至放牧总数超过草地的承受能力。结果草地逐渐耗尽，而牧民也无法继续在该公地上放牧和得到更多收益，这时便发生了“公地悲剧”。此后，“公地悲剧”一词经常被用来指理性地追求最大化利益的个体在没有相应制度约束下，其短期行为对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失。

“公地悲剧”的产生是由于缺乏制度约束，多人在共同行使公共产权时，个体行为很容易给公共资源的使用带来外部性。首先，人们过度使用公共资源几乎不用承担成本，而限制自己使用所产生的收益却分散到在所有共同使用公共资源的人身上，个体在做生产决策时更不会主动考虑自身行为所包含的所有社会成本，所以行使该公共产权的人会倾向于尽量多、尽量快地利用公共资源，造成资源过度使用 [2]。其次，公共资源的供给者很难排除其他人的使用，因此人们在公共资源供给和消费上存在“搭便车”的动机，都等着消费别人供给的公共资源，结果是谁都不生产。

1.2 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公地悲剧”是一种必然

从城市边缘村镇旅游发展的趋势看，参与式乡村旅游由于在旅游开发中充分考虑了当地居民的参与，符合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问题这一乡村旅游发展的初衷[3]，肯定会是未来乡村旅游发展的主流形式。但是，在参与式乡村旅游中，“公权”与“私权”混杂，导致乡村旅游资源的产权属性是复杂的。其中，房产及家庭生活是私有产权，而乡村文化、当地整体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乡村旅游品牌都是相关主体共同使用的公共产权，他们中的每个成员都可以用这些资源为自己服务，但都无权排斥其他成员行使同样权利。这显然符合产生公地悲剧的客观条件。因此笔者认为，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设计，“公地悲剧”的发生是不足为奇的。

1.3乡村旅游“公地悲剧”的主要表现内容

“公地悲剧”所以称为悲剧，是因为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构成了威胁。具体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公地悲剧”对乡村旅游发展主要构成以下两方面的威胁：

1.3.1 乡村旅游的核心资源——乡村性被削弱

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力和独特卖点，乡村性的内涵可以从文化、地理空间和经济角度分析。从文化角度看，涵盖乡村居民整体生活的乡村文化，代表着质朴、保守、勤俭、传统和古老，社会结构多为初级社会关系，同质性高且富有人情味；从地理角度看，乡村性代表着小型的村镇尺度、较低的人口密度、自然的环境和绿色的田野以及清新的空气等所构成的情境；从经济角度看，即使目前农业产值大幅度降低，农业用地仍然是乡村地区最主要的土地利用方式，农作物及农作物生产过程形成地方特有的经济结构，也衍生地方特有的生产文化。

在开展乡村旅游过程中，从文化上看，商业化竞争入侵当地人的思想意识，由于缺乏保护当地文化的制度安排，村民尤其是年轻人不会主动传承当地文化，导致当地传统文化逐渐流失。从地理空间上看，“任何时候只要许多个人共同使用一种稀缺资源，便会发生环境的退化”  [1]。许多社区居民家庭开办了农家旅馆或从事相关旅游接待活动，从此开始无节制地使用公用水资源，向公共空间排放污水、废弃物与废气等。另外，许多人开墙破店、乱搭乱建以扩大自己的经营面积，许多经营用房呈现严重的城市化、现代化趋势。当地人文资源、自然资源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从经济上看，许多居民家庭放弃了农业生产，专心从事旅游接待活动。因此，乡村性被大大削弱。

1.3.2 乡村旅游的重要竞争资本——品牌受损

乡村旅游品牌受损即通过相关主体推广及集体努力创建起来的品牌资产，由于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时不注重维护整体品牌使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贬值。Aaker（1990）[4]认为品牌资产由品牌联想、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和忠诚度等构成。品牌联想是人们记忆中对某个乡村旅游目的地所能联想到的所有事物，可以帮助旅游者在出游决策时萃取所需资讯。如果乡村旅游目的地使游客产生不好的联想，其被选择的机会将大大降低。品牌知名度是一把双刃剑，它与美誉度联系在一起往往能产生乘数效应。当游客的抱怨增多，美誉度下降，而该乡村旅游目的地知名度大，就会大大加剧当地品牌资产的耗损。品牌忠诚度是品牌资产的核心，也是其最重要的决定要素。当回头客减少、重游频率降低时即表明游客对该目的地忠诚度下降，品牌资产贬值，此时经营主体会发现开展相关经营活动越来越困难。乡村旅游市场进入的门槛较低，容易被替代，因此品牌受损甚至会导致该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难以为继。

在乡村旅游中，乡村性的削弱容易使游客对目的地整体品牌产生负面联想；部分村民拉客宰客、菜品质量下降等问题容易引起整体品牌美誉度和忠诚度的下降；多数村民在品牌营造和维护过程中存在搭便车心理，即不用承担任何成本也能为自己带来收益，因此在农家菜的创新、卫生设施配备、目的地特质营造方面都缺乏主动性，这些都使整体品牌的成长和发展遭遇瓶颈。

2 杭州梅家坞茶文化村案例分析

杭州梅家坞茶文化村是一个敞开式、全民参与型、个体经营为主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它原本是位于杭州主城区西部6公里的自然村落，共有居民500多户，是杭州最大的正宗龙井茶生产基地。近5公里长的峡谷有山有貌、有坞有水、有茶有文，拥有“大坞套小坞、桃源又洞天”的清幽环境、浓郁的茶乡风情与朴实的民风，是在中国流传甚广的《采茶舞曲》创作基地，周恩来总理也曾先后5次到过梅家坞，拥有得天独厚的开发条件。近几年杭州及周边地区城市化的发展更是给梅家坞的发展带来良好机遇，使梅家坞的农家休闲活动成为周边城市居民的休闲时尚[5]。

从“公地悲剧”形态及“路径依赖”分析，梅家坞茶文化村的旅游经济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

2.1 自主发展阶段（2000.5—2002.9）

梅家坞的发展始于2000年5月1日梅灵隧道开通，从此这个封闭山坞里的小茶村与主城区的车距不过半小时，客人开始登门。无意中成为第一个开农家茶馆的村民，第一个月就有了1500元的净收益，全年净收益更是达到了5、6万元。这让只知埋头耕作、采茶卖茶的村民看到了巨大的商机，之后当地的茶馆便呈现跳跃式的增长，到2002年已经达到100多家。满眼绿色、清新空气、正宗龙井茶、现买现作的新鲜农家菜等吸引了杭州、上海、苏南及周边其他城市的自驾车游客，梅家坞成为了有口皆碑的距杭州市中心最近、最具原生态特征的乡村休闲区。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当地接待人数达到32万，服务收入2330万，总收入（含茶叶销售）3305万（数据来源：梅家坞茶文化村管理委员会）。

此时梅家坞是适逢机遇的自主发展，还是沿用传统的农村管理制度，主要是由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日常公共事务的自治组织进行管理。但他们对于发展乡村旅游没有任何经验与知识准备，权责与乡村旅游发展情势也无法匹配，缺乏管理所需资金、相应权力与能力，无力充任利益协调和资源调配的机制。在缺乏相应机制管束下，农户之间展开了无序的公共资源争夺和使用，给这个原本基础设施条件就相当薄弱的自然村落带来了严重的“公地悲剧”效应，如生活污水随处排放、垃圾遍地、溪沟变成了臭水沟、违章建筑随意搭建、车辆在公用地上随处停放、民居点呈现严重的现代化趋势。当地村落风貌失范，乡村性受到严重侵害，使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大失所望。

2.2 政府主导阶段（2002.9－2003.10）

鉴于上述现象的出现，杭州市委市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下决心将梅家坞建设成为杭州旅游的精品项目，明确提出了要把梅家坞建设成为能够集中体现城乡文化的差异性和茶乡文化本土性的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景区。2002年9月，适逢杭州进行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体制的改革，成立了具有政府职能的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调整了行政区划。梅家坞也被纳入到该管理体系中，从此梅家坞开始实施政府主导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该模式下，由政府负责规划、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旅游秩序管理、宣传促销等，农户继续从事个体经营。杭州市政府从2002年10月起，按照“积极保护、民办公助”的原则，累计补贴4200万元用于梅家坞环境整治和景区建设。2003年8月整治完成后，梅家坞成为杭州11个商业特色街之一，成立了梅家坞茶文化村管理委员会作为管理机构，与村委会一起对梅家坞进行直接管理。

整治后梅家坞生态环境有了非常大的改观，前一阶段中的“公地悲剧”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这主要是由于政府的大力投入与有力的约束机制起了关键性作用。集中整治中，政府共拆除4200 平方米违法建筑，补贴沿街房屋立面按统一标准整治，电信、移动、电力杆线“上改下”，铺设排污干管和自来水管网，村民自己掏钱改造装修房子。政府还设立了一系列约束机制对公共区域内的市容环境卫生与绿化、公共秩序与交通安全、公共设施、商业经营等进行日常监督管理。设立了沿街地段、停车场的收费制度，杜绝了汽车乱停乱放、抢车位等事件的发生；环境卫生保洁制度，除了修建公共设施，还由专人负责公共卫生的维持，杜绝了环境污染问题；违规经营检查制度，对违规经营采取不定时检查等。现在的梅家坞溪沟面貌整治一新，沿溪、沿街基本上都是江南典型的粉墙黛瓦。各种清雅的茶市、茶庄遍布村中，从2003年的127家上升到2004年的258家，占全村总户数的一半左右。“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情画意及杭州最大的茶文化中心凸现出来。据统计，2003年全村接待人数为30万左右，服务收入2380万元，总收入3389万元（受前期施工影响），几年来黄金周日平均流量都在8000人以上，平时周末一般都座无虚席。普通家庭茶室的年净收益都在7、8万元左右，多的甚至达到20多万。梅家坞在全国的知名度也大大提高，被誉为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茶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经济利用成功结合的“梅家坞现象”（崔凤军，2004）。

2.3 自主管理阶段（2003.11至今）

建设过程中的政府主导机制主要解决了公共环境的“悲剧”问题，但政府出于职能转变等方面的考虑，认为后续的发展主要还是应当依靠村委会与村民的自主管理与经营。由于梅家坞村知名度在2003年10月整治正式结束后的强势宣传中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生意陡增，而自主管理机制没有成型，特别是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欠缺，使得当前梅家坞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新的“公地悲剧”。这主要表现在：

“空城”现象对梅家坞乡村旅游品牌产生了侵害。从2003年起，“梅家坞”鹊起的声名和丰厚的利润就吸引了许多外来承租者，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外来经营者承包的农家茶馆已达60%—70%，租金在6-10万元不等，租期一般为三年左右。以一套租价为8万的农家茶室为例，分摊到每天的租金、税费、水电费、雇工费等成本共需400多元，而外来承租者只能从农家菜上得到收益。乡村茶室冷热分明，只有周末和节假日客人比较多，在这样的压力下，承租者势必抬高菜价、延揽客源、控制成本，在公共资源的争夺上更为激烈，手段也更为商业化。当地甚至衍生了“拉客经济”，多数农家茶馆都雇佣了1-2名“专业拉客”。更重要的是，作为当地“茶文化”载体的当地居民集体淡出，使“茶文化”品牌仅仅成为了一张标签，游客无法看到茶农的生活原态，感受不到茶文化的魅力，乡村旅游品牌价值慢慢地流失，形成了新一轮的“公地悲剧”。对政府来说，它无法干涉农户处置私有产权的行为，虽也曾开展过星级茶楼的评定、重点扶持优秀经营户等工作推进当地品牌意识的树立，但评定结果没有十分明显的回报激励，对农户维护乡村特色的行为激励不明显；对农户来说，尽管普遍认识到了目前经营比以往困难，但绝大多数村民对品牌危机的意识还比较薄弱。并且自己经营的辛劳还在不断使农户选择退出，甚至最早开业的农户不久也将转让经营权。

3 乡村旅游中“公地悲剧”的解决模式

完全依靠群众的自觉行为是无法建立起一个长久的公共品牌的。无论学者还是业者，大都同意通过制度安排来解决 “公地悲剧”问题。但在制度的选择问题上，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Ophuls [6]认为“强制权力的政府管理是唯一方案”；Robert[7]则认为“创立一种私有财产制度来终止公共财产是唯一的方案”；奥斯特罗姆[8]的经验研究表明，“人类社会中大量的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在事实上不是依赖国家也不是通过市场来解决的，人类社会中的自我组织和自治，实际上是更为有效的管理公共事务的制度安排。”简言之，目前对该问题解决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政府强权参与管理、私有化经营及社区自主自治三种制度探讨。笔者认为，以上三种制度在乡村旅游发展中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主导型、外来投资者主导和农村集体组织主导型三种制度模式，它们作为解决乡村旅游中“公地悲剧”的基本模式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每种制度都存在一定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有其绩效与局限性，需要客观地评价和使用[7]。

3.1 政府主导模式下 “公地悲剧”的解决

采用地方政府主导型模式，可以通过政府集中控制，如罚款、征税、补贴、行政管制避免乡村环境、文化和品牌被破坏性地使用，如制定规章条例对污染环境、乱搭乱建等行为实行经济惩罚、行政处罚等手段，用规划手段对当地建筑风貌、体量进行严格控制，用补贴方式加强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但是集中控制所实现的效果，是建筑在政府信息准确、监督能力强、制裁可靠等假设之上的，现实中往往存在很多障碍。另外，政府倾向于采用约束机制多于激励机制，两者不能均衡。短期效果可能非常显著，长期来看缺乏内生激励，其他主体没有积极性和主动性去维护乡村性、营造品牌。因此政府需要不断加强激励机制设计及推广，实现制度的长远绩效。

政府主导制度通常以约束机制见长，往往约束强而激励弱。梅家坞在进行改造之后取得的成果和面临的问题正是其集中体现。要最终解决“公地悲剧”问题，政府必须加强激励机制的建设，通过制度的引导实现村民品牌意识、文化意识的内增长，取得约束与激励机制的均衡。因此在梅家坞的案例中需要通过满足村民经济、心理、地位、荣誉等各个方面的要求设置激励机制。在策略上，主要可以通过进一步推进星级茶楼的评定并形成稳定的制度，在评定条款中突出对维护当地乡村性及乡村旅游品牌行为的认同和激励，对获选的星级茶楼采取配置公共资源（如作为对外宣传的重点以扩大单个茶楼的知名度）、现金奖励等方式，激起农户对直接回报的热情。在执行机构上，由于梅家坞茶文化村管理委员会目前还只是乡级政府有关部门组建的临时管理机构，责权都比较受限制，因此要更有力的发挥政府作用，还需要在更高层面上组建掌握更多公共资源的机构。同时，还应该充分发挥村委会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协调、引导、沟通村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3.2 外来投资者主导模式下“公地悲剧”的解决

外来投资者主导型中采用承包经营手段，政府或集体在一段时间内将乡村资源与品牌的经营权出让给外来投资者。“公地”的暂时私有化使承包经营者成为唯一的使用权主体，回收成本和创造利润的动机使其市场性更为明确。在承包期内，经营者需要权衡短期收益与长期成本，能更多地从游客需求的角度出发关注乡村整体文化与环境的保护和品牌的维护，从而做出保护与开发并举的决策，注意维护与当地居民的和谐关系。应该说这种制度激励较强但约束稍弱，因为它不能排除外来投资者在承包期内特别是临近届满时的低效率短期行为，因此必须由政府设定一定的监管措施。另外，该模式中往往由政府作为当地居民代表与外来投资者讨价还价，它需要对所采用的集体行动所必需的制度规则承担责任，代表当地居民的利益，对当地居民做出可信承诺，这就需要依靠完善的监督机制规范政府本身的行为。

3.3 集体组织模式下“公地悲剧”的解决

农村集体组织主导型即在一定规模的社区内实行社区自主自治，成立管理委员会，通过协商形成管理的秩序安排契约，通过认证许可和其他一些制度、规章条例的颁布，合理地使用乡村整体文化环境和维护整体品牌。由于这种制度是出自居民内心自发要求追求长期利益的最大化，具有较强的激励性，同时又有约束机制，比较容易达到约束与激励的均衡。但这种制度有很强的假设条件，首先当地居民要有足够强的自治意识与素质；其次，必须排除外来经营者取代当地居民的可能性；再次，管理委员会必须有足够权威、能够值得信赖。从目前的国情来看，运用这一模式虽然有农村村民自治制度作为制度铺垫，但村民和管理者素质的现状表明该模式的使用仍有一定的挑战性。在梅家坞的案例中，这一模式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从策略层面上，三种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可以采用一些共同的方法。如为了促使社区中的村民个体为社区整体作贡献，可以采用“选择性激励”的方法，对社区内的成员区别对待、赏罚分明。对于增加社区共同利益的个人，除了使他获得正常的集体利益的一个份额之外，在公共资源的配置方面应当有所侧重，以起到示范和激励效果。

4  如何规范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家庭旅馆的建设

根据陈南江等人的研究，自发性家庭旅馆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家庭旅馆普遍档次较低、特色不突出、服务不能规范。有特色的家庭旅馆数量少，如何打造高品位、功能齐全，有一定规模的家庭旅馆品牌产品，仍有得进一步的探索和实践。对家庭旅馆的管理、协调、疏导以及宣传推介仍有许多不足。发展有特色家庭旅馆、受资金及配套设施制约。

在家庭旅馆发展工作中，首先必须重视建设规范化。其中主要是以下四个要素：

（1）卫生间。家庭旅馆一般位于农村，农民对于卫生间的卫生要求往往达不到游客的标准，需要进行改造，并加强卫生管理。例如，藏族的卫生间是传统的蹲式，没有冲水设备，粪便从二楼直接露天下落到一楼，在一楼自然堆积，难以满足游客对卫生状况的要求。（2）通水通电：一些村落的自来水管道尚未建成，往往用山溪水或井水，水质卫生得不到保证。家庭旅馆的建设首先要完善基础设施，铺设供水管道。（3）床铺。各地的床铺各不相同，我们认为没有必要统一，但是对于床铺的结实、平整、卫生、舒适四个方面不能马虎。睡在北方的炕上、睡在南方古镇的老式大床上都能够增加游客的兴奋感。在家庭旅馆规划建设中，我们提倡被褥用有地方特色的花布，在窗户和家具方面增强地方文化气息。（4）公共活动场所。家庭旅馆客人需要与居民交流，与共同住宿的游客交流。家庭旅馆往往也难以做到每个房间都有电视，所以需要有一个公共活动场所。这个场所一般与餐厅在一起。在阳朔和拉萨、丽江，这个公共场所是酒吧。在林芝的家庭旅馆，这个场所是二楼的大厅，旅游者可以与藏民一起用餐，看藏民打酥油茶、做糌粑，马上品尝酥油茶和糌粑，还可以一起看电视、打扑克牌、下棋，交流旅游经历。

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一是要抓好图则的审定标准。一般群众对于如何改造出一个家庭旅馆没有经验，政府应给予一定的指导。二是要促成建立家庭旅馆协会，负责进入审核许可和日常管理，各家庭旅馆也通过协会交流信息，提高水平。目前，国外家庭旅馆的发展较为成熟，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家庭旅馆已经基本形成网络，信息、中介宣传、预订等都十分方便。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经营、自己招徕客源是很难的，协会可以收取会费，编印一些小册子，组织一些宣传活动，开拓游客市场。杭州龙坞茶村成立了“旅游协会”和“个体劳动协会”两个机构，对家庭旅馆进行协调管理，同时制订了管理规定和协会章程，使各成员单位守法经营和行业自律。三是要统一家庭旅馆的徽标和形象。这主要是规范市场秩序，便于开拓市场，让旅游者住得放心。游客如果在路口就可以看到家庭旅馆的招牌随风飘扬，也就知道歇脚之地已经不远。四是在家庭旅馆集中的村落要建立“游客接待中心”，起到管理中心的作用，处理游客投诉，解决拉客问题，集中洗衣、救护，同时可以解决游客的基本的购物需求。
5 启示

公地悲剧不仅仅出现在乡村旅游的开发上。其实，诸如古镇旅游（如周庄）、湖泊旅游（如千岛湖岛屿景点、游船业主与管理者之争）等均可能出现公地悲剧。

事实上，乡村旅游发展制度的选择和演化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主要受社区的初始条件（社区原有制度结构、社区经济基础特别是资金和人才储备情况、开发区域大小、旅游资源基础条件、当地对旅游开发的思想意识等）、核心决策层的偏好及利益、利益集团构成结构与力量对比等因素所影响[9]，因此不同乡村旅游制度模式呈现差异性与多样性。不同的制度产生了不同的组织结构，即使相同的制度也会产生不同的组织结构，不同组织结构下行为主体特别是社区居民所处的结构性位置、采取策略的可能空间、博弈的条件与方式、所遵循的规则等都有所不同[10]，“公地悲剧”的表现形式不一，制度的绩效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同时，由于制约制度模式选择和创新的主要因素在不同社区的表现不一，不同乡村社区在制度选择和创新上存在“路径依赖”、“进退壁垒”及不可移植性。各个乡村社区只有在立足认真分析制约自身制度选择和创新的主要因素的现状与特征基础上，才能找到合适的制度创新和不同的方法解决相应的“公地悲剧”问题。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in Rural Tourism: A case of Meijiawu in H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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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is universal in rural tourism because the property rights is complex in rural tourism resource, and it will weaken rurality and brand equity, so as to affect rural continual development negatively . This paper takes Meijiawu in Hangzhou for example , analys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there, and discusses three governance systems----government dominant system, investors dominant system and collectivity dominant system as the solution. It also discusses the different inspiring and restrictive mechanism, effect and localization of the three systems, and suggests every rural area should appraise and apply them prop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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